
一、教師輔導時間檢核表 
  輔導時間 

(每週) 
登錄原則 

專任教師 8小時 

◎所登錄之輔導時間，同一天內至少 2小時，至多 4小時 

◎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

數之 1/3時數 

◎週一至週五不得有一天以上為空堂 

日間部導師 10小時  

進修部導師 9小時 
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數

之 1/3時數 

進修學院(進專)導師 9小時 
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數

之 1/3時數 

超鐘點 2小時(含) 9小時  

日間部導師並超鐘點

2小時(含) 
11小時  

進修部導師並超鐘點

2小時(含) 
10小時 

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數

之 1/3時數 

進修學院(進專)導師

並超鐘點 2小時(含) 
10小時 

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數

之 1/3時數 

二、核准進修教師之輔導時間檢核表 
 輔導時間 

(每週) 
登錄原則 

進修教師 6小時 

◎所登錄之輔導時間，同一天內至少 2小時，至多 4小時 

◎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

數之 1/3時數 

◎週一至週五不得有一天以上為空堂 

日間部導師 8小時  

進修部導師 7小時 
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數

之 1/3時數 

進修學院(進專)導師 7小時 
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數

之 1/3時數 

超鐘點 2小時(含) 7小時  

日間部導師並超鐘點

2小時(含) 
9小時  

進修部導師並超鐘點

2小時(含) 
8小時 

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數

之 1/3時數 

進修學院(進專)導師

並超鐘點 2小時(含) 
8小時 

於夜間或假日排有授課教師至多得登錄諮商輔導總時數

之 1/3時數 

三、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： 

〝教師在職進修期間前三年，得向教務處申請最多 2個半天之進修保留時段，

但不得超授鐘點，且不得至校外兼課。經核准為系所轉型或新設系所需求之

進修，得依系所排課需求，專案簽核不受前段規定限制。〞 


